
 

 

機場捷運 A10 站地區區段徵收 
安置土地合併分配申請表 

表 列 申 請 人              等       人 申 請 合 併 為 同 一 歸 戶 號，公 推      

先 生 /女 士 為 代 表 參 加 抽 籤 及 選 配 土 地 ， 以 該 代 表 人 之 抵 價 地 收 件 號 為

序 參 加 抽 籤 作 業，並 經 全 體 同 意 按 下 列 分 配 方 向 及 序 位 逐 宗 分 配 於 相 鄰

安 置 單 元 土 地。代 表 人 因 故 未 能 參 加 抽 籤 及 選 配 土 地，得 由 其 再 行 委 託

他 人 代 為 抽 籤 及 選 配 土 地，全 體 申 請 人 絕 無 異 議，日 後 如 有 任 何 糾 紛 ，

由 全 體 申 請 人 自 行 負 責 。  

此致   桃園市政府地政局  

 

安置土地單元 
選配順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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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附件六 


